
2020年9月7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邵敏宸 版式总监：唐昉婷 新闻热线：0571-85310540 13857101115 3市井事

本报首席记者 陈佳妮 通讯员 刘冰菲

本报讯 犯下命案潜逃十年，最终还是逃不过法律的制

裁。近日，经过48小时的紧张蹲守，台州黄岩区公安分局刑

侦大队民警，将在逃嫌疑人何某光成功抓获。9月6日，警方

通报该案详情。

2010年4月，在云南省文山州邱北县的一家小酒

吧里，何某光和朋友王某、赵某一起喝酒聊天。当晚11

点多，坐在隔壁桌的客人喝得差不多了，一名女子站起

来主动去买单。

王某调侃：“几个大男人喝酒，还叫一个女的去买

单。”这句话，让隔壁桌的几个男人面子有些挂不住，三

言两语，两伙人扭打起来。

“兄弟，快跑！捅了人！”就在双方打成一片时，何

某光突然听到王某凑过来对他说快跑，何某光此时看

到，地上一名男子流了一大摊血，在血泊中抽搐。几人

撒腿就跑。

其实，那时的何某光刑满释放不久，在服刑的两

年，父母相继去世。出狱后的他本想找个工作好好过

日子。“第二天听村里人说，被捅的那个人没抢救过来

死了，我很害怕，就收拾东西跑了。”何某光回忆。

何某光简单收拾了一下，就坐车去了昆明，可毕竟

还是在云南境内，何某光始终觉得不安稳，于是辗转到

了浙江台州。

在路上，他捡了一张身份证，自此之后便隐姓埋

名，用别人的身份生活着。然而，他从不敢坐火车、住

旅店，也不敢谈女朋友，就连看到警灯也要躲闪。

8月22日，黄岩区公安分局刑侦大队收到线索，命

案在逃嫌疑人何某光极有可能在台州。警方立刻成立

专案组，通过大数据分析，一个操着云南口音的“张某

某”引起民警的注意。经过几天的走访排查，民警确定

“张某某”就是何某光，并在某饭馆内将其抓获。

“10年来，特别难熬，我没睡过一个好觉，经常做噩

梦。梦到死的那个人，梦到自己被警察抓住。现在，被

你们抓住，我也安心了。”何某光说。

目前，案件已移交给云南警方。

“大男人喝酒，叫一个女的去买单”
一句话引发命案，他逃了足足10年

民警化身“保育员”

近日，新昌县公安局澄潭派出所民警，

来到辖区幼儿园，为部分外来务工人员子

女们上了一堂别开生面的安全教育课。

据悉，澄潭街道在册流动人口6500余

人，其中学龄儿童就有500多人。许多外

来务工人员下班时间较晚，不能及时到幼

儿园接孩子回家。民警就在放学后，将滞

留的孩子们组织在一起，通过寓教于乐的

方式讲解交通知识。孩子们等待父母来接

的时间里充满了欢声笑语。

通讯员 新景宣

开车时低头找手机
连车带人坠河

本报记者 陈立波 通讯员 吴青鹏

本报讯 开车时低头找手机，结果车子冲

进了河里，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9月5日

晚上10点14分，发生在杭州钱塘新区的这起

车祸，给很多驾驶员提了醒。

当天晚上，钱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接到报

警，称位于白杨街道之江东路和11号大街附

近有车辆坠河。接警后，白杨消防救援站的指

战员立即前往处置。

现场，轿车坠入河中只剩下车顶露在外

面，被困人员已经自行脱险，站在了车顶上。

很快，消防员穿上救生衣、绑好安全绳，展开救

援，成功将男子从河里救起。

据男子自述，事发生时自己因低头找手

机，没注意路况，“太险了，下次再也不敢了！”

花样饭菜免费吃？
义警识破“外卖大盗”

本报首席记者 陈佳妮 通讯员 宋煜富

本报讯“鱼香肉丝饭、红烧牛肉面，花样

饭菜免费吃。”这么嚣张的“外卖大盗”，最近被

虞城义警发现，迅速落网。

“喂，百官派出所吗？我是外卖骑手，刚看

到一名可疑人员，像是要偷外卖，我正想办法

拖住他，你们快来。”近日，绍兴市上虞区的虞

城义警小李，在步行街送餐时，发现一男子在

他电动车旁转悠，联想到近日有数名同事外卖

被偷，他警觉起来，立即报警。

很快，百官派出所的110巡逻车赶到现

场，可疑男子雷某被带回派出所调查。经与监

控比对，民警发现雷某正是涉嫌数起外卖盗窃

案的嫌疑人。

原来，8月中旬以来，多名骑手向警方报

警，称在送餐途中外卖被盗。民警经调查确

认，作案的系同一名嫌疑人雷某，当警方作进

一步调查时，接到了虞城义警小李的电话，案

件就此破获。

雷某交代，他从宁波来到上虞，为节约开

支，就盯上了外卖骑手，趁骑手们上楼送餐间

隙，盗取外卖。目前，雷某已被行政拘留。

据悉，报警人小李所在的虞城义警队伍于

8月29日成立，由当地外卖员组成，平时协助

警方打击违法犯罪行为。“因为工作关系，我长

期游走在城市各个角落，成为义警、为守护平

安上虞出一份力，让我感到很骄傲。”义警小李

表示。

通讯员 龙思宣

累计献血39900ml，却不能免费坐公交？律师乘车后，

向法院起诉请求公交公司返还1.5元乘车费。近日，龙泉市

人民法院受理了这起特殊的案件。

原告孙健成是名热心律师，自2019年作为志愿律师从

省里到龙泉市，他已累计办理法律援助案件270件、法律帮

助案件300余件，还曾荣获全国法律援助工作先进个人称

号。不仅如此，孙健成还是一名热心的献血积极分子。多

年来，他共参与无偿献血 101 次，献血量累计达到

39900ml。

今年7月19日，孙健成准备坐公交回住所，上车时，向

驾驶员出示了献血4000毫升后获得的《浙江省无偿献血荣

誉证》。孙健成说，根据《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

法〉办法》有关规定，他能凭该证免费乘车公交车。

然而，当值驾驶员一脸茫然。他说，从未听说过该政

策，要求孙律师支付公交车费后才能乘车。反复沟通无果

后，孙健成无奈之下，只能选择支付1.5元的乘车费。

事情发生后，孙健成向龙泉市法院立案庭递交起诉状，

请求公交公司返还1.5元乘车费用。

“也许很多人会认为，为了1.5元而花如此多时间精力，

不值得。但我知道，这绝不仅仅关乎1.5元的乘车费，更会

损害一颗颗献身于公益事业的心。”他说。

这件事立马引起了公交公司有关负责人的高度重视。

他们积极与孙律师及有关部门对接，在了解具体情况后第

一时间召开会议，制定出台《关于执行〈浙江省实施〈中华人

民共和国献血法〉办法〉的通知》。

9月4日，在法院的主持下，孙健成与公交公司之间达

成了调解协议，公交公司向孙健成返还1.5元车费，并出具

进一步提升公交服务质量整改实施方案。

“感谢孙律师为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法律课。今后我

们一定严格落实有关规定政策，同时加强对工作人员的教

育培训，切实保障无偿献血者等群体的合法权益。”龙泉市

公交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

孙健成说，他打这个官司，是要向更多人普及这个

法律。

链接：
根据《全国无偿献血表彰奖励办法（2014年修订）》《浙

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办法》等法律，如果在浙

江省荣获国家无偿献血奉献奖（铜奖4000 毫升，银奖6000

毫升，金奖8000毫升），或在浙江省献血累计达到20次及以

上，即可申领《浙江省无偿献血荣誉证》，享受“三免政策”：

免费游览政府投资主办的公园、旅游风景区等场所；到非营

利性医疗机构就诊免交普通门诊诊查费；免费乘坐城市公

共交通工具。

省城来的律师打了场官司
为1.5元车费，更为献身于公益事业的心


